
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政策简介

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9 年计划招录应届毕业生 3550 名，热忱欢迎全国各地

临床医学毕业生参加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政策文件

为保证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全面提高上海市临床医师的专业技能素质，为

人民提供安全、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根据国家医改的总体要求，2010 年上海市卫

生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制订下发了《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试行）》、《上海市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劳动人事管理暂行办法》。2015 年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重新修订《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及《上

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劳动人事管理办法》。具体政策文件可查询上海卫生人才网

（www.shwshr.com ）。

面向全国，海纳百川

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面向全国招录，具有普通高等医学院（校）全日制医

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医学学士学位及以上），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医学毕业生。

劳动人事，统一管理

培训期间，培训医院与培训对象签订培训暨劳动合同，培训对象在培训期间依法参加并

享有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享受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及合



同约定的相关福利待遇，其工资奖金按照其学历和资历情况，参照所在培训医院同类人员水

平发放。培训对象劳动人事关系委托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管理，培训期限为合同期限，

培训结束后，合同自然终止，培训对象自主择业。培训对象为非上海生源的应届医科类高校

毕业生，可以按本市有关规定申请办理本市户籍或引进人才居住证。培训对象培训合格后到

上海郊区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的，可按规定优先申请办理居住证转户籍手续。

师资雄厚，培训规范

经上海市卫健委组织专家评审，已认定了本市 64 家医院为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医院，同时成立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全市住院医师培训及考核工作

进行全程指导监督。培训对象根据《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细则》要求，在培训医

院带教老师的指导下，接受公共科目、专业理论知识、临床实践技能训练等培训。

培训年限，证书效用

临床本科毕业生培训时间为三年，毕业研究生须经培训医院进行临床能力测评，根据测

评结果和既往参加临床实践的经历，可相应减少培训时间。培训对象在相应的培训期限内通

过以临床技能考核为主的综合考核以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可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

格证书》，自 2010 年起该证书将作为上海市各级医疗机构新进人员聘任临床医学类初级医

师岗位和晋升临床医学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重要依据之一。

学位衔接，前景广阔

经教育部批准，上海市卫生计生委、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制订了《上海市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与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衔接改革实施办法》（沪卫科教【2011】21 号），



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紧密结合，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通过全

国研究生统考后，经过 3 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相应课程学习并通过考核后可获得研

究生学历证书以及研究生学位证书。

完善机制，夯实基层

2018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本市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

的实施意见》，提出逐步扩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医学科招生规模，到 2020 年全科专

业招收数量每年达到 400 人，2030 年不低于 500 人；完善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全科医

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改革，加强培训质量监督，完善培训效果评估机制；设立“优

秀全科医生研修项目计划”，定期选拔优秀全科医生到国内外相关大学、医疗机构进修学习；

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全科医生，可直接参加卫生专业

中级技术资格考试，通过考试的，可直接聘任中级职称；全科规培生到远郊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服务的，其居住证转办常住户口可按照规定缩短为 5 年，符合相关规定的可直接落户。

招录发布，联系方式

1、招录相关信息请登录上海卫生人才网查询（www.shwshr.com ）

2、联系人：黄老师 李老师

联系电话：（021）63729831

联系地址：上海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成都北路 4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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